
《洛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办法（征求
意见稿）》解读
洛阳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
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优化政务服务、提升行政效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，要求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，带动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提升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。为加强我市政务服务管理，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，市审信局研究起草了《洛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办法》并充分征求、吸收了各县区及市直各相关部门的意见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9章60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和政务服务体系。共2章15条，明确《办法》的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工作原则等，以及市县乡（镇）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政务服务管理部门、其他各部门的职责任务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政务服务事项、办理、场所、人员、平台。共5章35条。事项章节，规定政务服务事项实行目录管理并动态更新，提出了制定发布办事指南的具体规范；办理章节，明确咨询、预约、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结果送达等事项办理全环节实行标准化，以及推行“一件事”集成办理、容缺受理、告知承诺等创新模式；场所章节，提出纠治“面子工程”，政务服务场所建设坚持实用原则，推行标准化建设，建立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制度，全面实行“一窗受理、综合服务”；人员章节，要求实现窗口人员由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统一配备，推动窗口工作人员职业化发展，政务服务部门应向“首席事务代表”充分授权，特别提出由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负责同级大厅进驻人员年度考核；平台章节，明确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枢纽作用，强化各政务服务部门在推进平台对接融合、共享数据、应用电子材料等工作中的责任。
（三）监督评价和责任追究。共2章8条。明确构建“好差评”、12345热线、“我陪群众走流程”、社会监督员、第三方调查评估“五位一体”监督评价机制。细化了追责情形，探索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，推动改革创新。
（四）附则。共2条。建议《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相关配套制度另行制定。
三、意见征求情况
2025年5月，市审信局面向15个县区和40余家市直政务服务部门广泛征集对我市政务服务管理工作意见建议，形成了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针对三集中三到位、进驻人员管理等内容与市人社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多次沟通，明确对应条款表述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收集相关意见并进一步修订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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